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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資格考試命題要點修正

修正規定(新規定) 現行規定(舊規定)
三、各類科應試科目除國民小學類科為五科外，其

餘類科為四科，包括共同科目二科至三科及專業科

目二科，應試科目名稱及命題範圍如下：

(一)共同科目：

1、國語文能力測驗：包括「語文應用」、

「閱讀理解」、「寫作」等基本能力。

三、各類科應試科目除國民小學類科為五科外，其

餘類科為四科，包括共同科目二科至三科及專業科

目二科，應試科目名稱及命題範圍如下：

(一) 共同科目：
1、國語文能力測驗：包括「國文」、「作文」、
「閱讀」、「國音」等基本能力。

修正規定(新規定) 現行規定(舊規定)

三、各類科應試科目除國民小學類

科為五科外，其餘類科為四科，

包括共同科目二科至三科及專

業科目二科，應試科目名稱及

命題範圍如下：

(一) 共同科目：

1、國語文能力測驗：包括「語

文應用」、「閱讀理解 」、

「寫作」等基本能力。

三、各類科應試科目除國民小學類

科為五科外，其餘類科為四科，

包括共同科目二科至三科及專

業科目二科，應試科目名稱及

命題範圍如下：

(一) 共同科目：
1、國語文能力測驗：包括「國

文」、「作文」、「閱讀」、
「國音」等基本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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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資格考試命題要點修正

修正規定(新規定) 現行規定(舊規定)
三、各類科應試科目除國民小學類科為五科外，其

餘類科為四科，包括共同科目二科至三科及專業科

目二科，應試科目名稱及命題範圍如下：

(一)共同科目：

1、國語文能力測驗：包括「語文應用」、

「閱讀理解」、「寫作」等基本能力。

三、各類科應試科目除國民小學類科為五科外，其

餘類科為四科，包括共同科目二科至三科及專業科

目二科，應試科目名稱及命題範圍如下：

(一) 共同科目：
1、國語文能力測驗：包括「國文」、「作文」、
「閱讀」、「國音」等基本能力。

修正規定(新規定) 現行規定(舊規定)
四、各科試題研發小組應依考試時

間與應試科目之不同，訂定各
科命題內容、命題內容參照及
題型，並配合課程改革、教育
趨勢，適時將十二年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教育政策及重
大教育議題（包括精進學生學
習成效政策、五育理念、品德
教育、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
育、多元文化教育等）納入各
科命題內涵與範圍。國語文能
力測驗應同時兼顧本土作家、
作品、文化等內容。

四、各科試題研發小組應依考試時
間與應試科目之不同，訂定各
科命題內容、命題內容參照及
題型，並配合課程改革、教育
趨勢，適時將課程綱要、十二
年國民基本教育政策（包括精
進學生學習成效政策等）及重
大教育議題（包括五育理念、
品德教育、性別平等教育、人
權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納
入各科命題內涵與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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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資格考試命題要點修正

修正規定(新規定) 現行規定(舊規定)
三、各類科應試科目除國民小學類科為五科外，其

餘類科為四科，包括共同科目二科至三科及專業科

目二科，應試科目名稱及命題範圍如下：

(一)共同科目：

1、國語文能力測驗：包括「語文應用」、

「閱讀理解」、「寫作」等基本能力。

三、各類科應試科目除國民小學類科為五科外，其

餘類科為四科，包括共同科目二科至三科及專業科

目二科，應試科目名稱及命題範圍如下：

(一) 共同科目：
1、國語文能力測驗：包括「國文」、「作文」、
「閱讀」、「國音」等基本能力。

修正規定(新規定) 現行規定(舊規定)
四、(一) 國語文能力測驗：

1、題型：本考科試題題型分為
選擇題及寫作。

2、命題內容參照：
（1）選擇題：

a、字詞理解與運用分析 。
b、篇章結構與風格欣賞 。
c、內容意旨。
d、文化常識與應用文書 。

（2）寫作。

四、(一) 國語文能力測驗：
1、題型：本考科試題題型分為

選擇題及作文。
2、命題內容參照：
(1) 選擇題：
ａ、字形、字音、字義。
ｂ、詞彙。
ｃ、內容意旨。
ｄ、文法與修辭。
ｅ、篇章結構與風格欣賞。
ｆ、國學常識與文化常識。
ｇ、應用文。
ｈ、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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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習成績注意事項

教學
演示

整體
表現

實習
當案木

一.實習生成績評定包括：教學演示、實
習檔案、整體表現

二.所有的評定，都是「優良」、「通過」
、「待改進」，三點量表，
不是分數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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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習成績注意事項

★教學演示成績評定注意事項★
• 評定成績者：教授、輔導老師(教學)、第三方

• 三者的評量表都一樣

• 第三方評量表請由教授或輔導老師協助上傳

• 實習生實習檔案(作業)須上傳第三方評量表

• 教授、輔導老師請上傳評量表或線上填寫

• 上傳或填完，狀態會變從未評已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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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習成績注意事項

★實習檔案成績評定注意事項★

• 評定成績者：教授、輔導老師

• 實習生請於老師指定的期限之前上傳作業

• 老師可隨時在平台上給予評定及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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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習成績注意事項

★實習檔案成績評定注意事項★

1.有打*為必交的作業

2.老師可以直接將學生
作業匯出或打包下載

3.老師給予三點量表評定及評語
4.記得按送出才會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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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習成績注意事項

★整體表現成績評定注意事項★

• 評定成績者：教授及輔導老師們共同討論

• 教授負責在平台登打評定結果
機構承辦人於平台上點選確認
師培大學召開實習成績審核小組會議審議

• 請教授於12月底前完成成績評定

• 請機構於1月10日前完成成績的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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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習成績注意事項

• 師培中心將於109年1月17日(五)前確認實
習成績是否均已評定完成

• 有疑義者將個別以電子郵件或電話通知

• 攸關教師證申請權益，若成績延遲者，
可能延後教師證申請時程

• 請提醒教授訪視結束後，至實習平台填
寫「實習輔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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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銷注意事項

一.教學演示材料費（每人補助上限500元）

• 繳交表單如下：

1.領據
2.教學演示黏貼憑證用紙
3.存簿正面影本
4.身份證影本
5.教案(或成品照片等佐證資料)

• 請交給組長，由組長統一繳交。

• 缺件者，請108.12.13前自行交至師培中心。

• 逾期補件或送件，視同放棄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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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銷注意事項

二、指導費、出席費（每人7000元）

• 繳交表單如下：

1.核銷憑證(實習機構之黏貼憑證用紙)
2.統一收據(請機構開立，抬頭為國立嘉義大學)
3.教學演示評量表
4.教學演示簽到表
5.其他指導相關佐證資料

• 若需要補件，一律以Email或電話通知補件，並
請於期限內完成補件，逾時不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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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銷注意事項

二、指導費、出席費（每人7000元）

• 若核銷單據無法於108.12.25（三）中午12時之
前送達實習組，將無法於今年核銷，機構開
立的統一收據會被退回，需要請機構重新開
立109年1月的收據。

• 所有的指導費及出席費都應在108年12月結束
以前，在機構完成校內的核銷（除非該校的
主計同意109年1月才核銷）。

• 攸關輔導教師權益及本校聲譽，請積極協助
機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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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師證書申請流程

108年6月
通過教師
資格考試

109年1月31日
教育實習
成績及格

109年2月1日
學生申請
教師證書

109年2~3月
師培大學
審核

109年3~4月
教育部核
發教師證

109年1月31日
教育實習
成績及格

109年6月
通過教師
資格考試

109年7月
學生申請
教師證書

109年8月
師培大學

審核

109年9~10月
教育部核
發教師證

一.新制實習生申請流程（先考後實）

二.舊制實習生申請流程（先實後考）

★新制或舊制生，申請教師證書時檢附的
文件都一樣，今天都會一併說明，以加速
未來申請教師證之檢核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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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師證書申請流程

一.新制實習生請於108年12月27日(五)返校
研習時，繳交申請資料，遲交者無法辦
理預審，將延遲教師證領取時程。

二.申請教師證書需檢附的資料如下：

1.教師證書申請書

2.大學畢業證書

3.實習成績及格文件(本次免附)

4.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學分證明書

5.有效護照或英文畢業證書

6.貼足43元郵票之回郵信封(親自領取者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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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師證書申請流程

• 今天師培中心已經為全體同學印製教師證書申請書，
可於報到處領取，或自行至師培中心網站下載空白
表格填寫。

• 請「新制實習」者(先考後實) ，今天一併領回修畢
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此為重要證書，不得代領，
今天未領證書者，可事後以電子郵件申請掃描檔以
利申請教師證書並擇期補領(或寄43元A4回郵信封至
實習組，備註領取職前證明書)。

• 「舊制實習生」(先實後考)將於實習結束後，核發
舊制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可自行報名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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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師證書申請流程

請自行填寫英文姓名，填寫範例：Lin Mei-Li

各欄位請逐一檢查，有錯誤請自行修改並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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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師證書申請流程

• 相關證明文件請依照順序擺放，並且在左上
角用釘書機釘好。

• 請檢附大學(或碩士、博士)中文畢業證書。

• 個人資料欄位中，若與檢附的證件不符者，
請另外補上詳細的學歷資料。
例如：個人資料欄位為幼教專班，畢業證書檢附為台南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請另外在個人資料欄位的畢結業系所欄位也
補上台南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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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師證書申請流程

• 本次實習完畢之新制生，第3項不必附，由師
培中心統一造冊。

• 本次實習完畢之舊制生，第3項請檢附實習完
畢後領取之「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影
本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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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師證書申請流程

• 每個人都要附「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影本。

• 幼教、特教、小教教育專業學分證明書

• 中教要附教育專業、專門科目學分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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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師證書申請流程

• 有效護照或英文畢業證書影本擇一，但是教
師證是雙語版，所以一定要附！

• 過期護照不可申請教師證，但可以申請校內
英文畢業證書

• 校內英文畢業證書請向教務處申請

• 若沒有護照，也可以申請英文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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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師證書申請流程

• 若有改名，或名字有特殊字，請檢附身分證或
戶籍謄本並請自行打勾「有」，其他人請勾
「無」。

• 本人確認資訊無誤，同意接受全額補助請打勾。

• 申請人請簽名，日期請寫108年2月1日之後。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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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二張教師證申請流程

一.取得第一張教師證書

二.依照師培中心公告時程：每年3.6.9.12月收件

三.申請資料 (詳見網站)
1. 教師證書申請書

2. 照片電子檔(請Email寄送至指定信箱)

3. 已取得之教師證影本

4. 另一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5. 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學分證明書

6. 有效護照(或英文畢業證書)

7. 本校申請書(請至網站下載)

8. 身分證影本、貼足郵票之回郵信封…
25



五、第二張教師證申請流程

四.師培中心收件後送學分審核單位審核

五.本校召開會議審核(收件後次月召開，時間為每年1.4.7.10月)

六.符合資格者，造冊函送教育部

七.教育部複核，核發教師證

本校已建置單一窗口，學分認定及教師證申請之所
有資料請一次備齊送件

申請流程約為2個月，申請期間請留意Email或手機
是否有聯繫補件或領取證書之通知

有任何問題請先洽本校單一窗口詢問；學分認定/抵
免及隨班附讀問題可洽課程組詢問

26



師資培育中心實習輔導組
05-2263411#1774
internship@mail.ncy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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